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原簡字第163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  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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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3年度毒偵字第53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鍹施用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前案紀錄，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書所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

二級毒品罪。其施用前所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

施用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被告有如附件所載之前案紀錄，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附卷可查，此固合於刑法第47條累犯之規定，惟依司

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

號判決意旨，檢察官就此並未具體指出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

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本院尚難僅因被告有五年以內受

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事實，遽認對被告個人有何加重其刑予

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況且本院認被告上

開前案紀錄應於本案之法定刑範圍內作為斟酌刑法第57條事

項量刑因子，即可充分評價被告之罪責，故不予加重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已實施觀察、勒戒，並有多

次施用毒品之前案紀錄，卻仍再犯本案施用第二級毒品罪，

所實施之保安處分無法收其實效，足徵其戒毒意志不堅，實

應予非難，另參酌施用毒品所生危害，乃自戕身心健康，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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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他人，暨施用毒品者均具有相當程度之生理成癮性及心

理依賴性，其犯罪心態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有別，並兼衡

被告生活狀況、素行、智識程度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

儆。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

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廖晟哲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林莆晉

得上訴

論罪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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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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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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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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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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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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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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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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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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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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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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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毒偵字第53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鍹施用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前案紀錄，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其施用前所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施用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被告有如附件所載之前案紀錄，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此固合於刑法第47條累犯之規定，惟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檢察官就此並未具體指出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本院尚難僅因被告有五年以內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事實，遽認對被告個人有何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況且本院認被告上開前案紀錄應於本案之法定刑範圍內作為斟酌刑法第57條事項量刑因子，即可充分評價被告之罪責，故不予加重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已實施觀察、勒戒，並有多次施用毒品之前案紀錄，卻仍再犯本案施用第二級毒品罪，所實施之保安處分無法收其實效，足徵其戒毒意志不堅，實應予非難，另參酌施用毒品所生危害，乃自戕身心健康，未危及他人，暨施用毒品者均具有相當程度之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其犯罪心態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有別，並兼衡被告生活狀況、素行、智識程度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廖晟哲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林莆晉


得上訴


論罪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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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3年度毒偵字第53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鍹施用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前案紀錄，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書所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
    二級毒品罪。其施用前所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
    施用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被告有如附件所載之前案紀錄，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附卷可查，此固合於刑法第47條累犯之規定，惟依司
    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
    號判決意旨，檢察官就此並未具體指出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
    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本院尚難僅因被告有五年以內受
    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事實，遽認對被告個人有何加重其刑予
    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況且本院認被告上
    開前案紀錄應於本案之法定刑範圍內作為斟酌刑法第57條事
    項量刑因子，即可充分評價被告之罪責，故不予加重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已實施觀察、勒戒，並有多
    次施用毒品之前案紀錄，卻仍再犯本案施用第二級毒品罪，
    所實施之保安處分無法收其實效，足徵其戒毒意志不堅，實
    應予非難，另參酌施用毒品所生危害，乃自戕身心健康，未
    危及他人，暨施用毒品者均具有相當程度之生理成癮性及心
    理依賴性，其犯罪心態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有別，並兼衡
    被告生活狀況、素行、智識程度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
    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廖晟哲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林莆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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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毒偵字第53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鍹施用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前案紀錄，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其施用前所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施用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被告有如附件所載之前案紀錄，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此固合於刑法第47條累犯之規定，惟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檢察官就此並未具體指出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本院尚難僅因被告有五年以內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事實，遽認對被告個人有何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況且本院認被告上開前案紀錄應於本案之法定刑範圍內作為斟酌刑法第57條事項量刑因子，即可充分評價被告之罪責，故不予加重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已實施觀察、勒戒，並有多次施用毒品之前案紀錄，卻仍再犯本案施用第二級毒品罪，所實施之保安處分無法收其實效，足徵其戒毒意志不堅，實應予非難，另參酌施用毒品所生危害，乃自戕身心健康，未危及他人，暨施用毒品者均具有相當程度之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其犯罪心態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有別，並兼衡被告生活狀況、素行、智識程度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廖晟哲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林莆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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